共青团昆明市委关于购买对外宣传服务的计划

按照《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暂行）》（昆政办〔2016〕34号）的相关要求，为推进实施两个规划市级示范工作，根据昆明市财政局印发的《昆明市市本级2018年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昆财非税[2018]170号）文件精神，共青团昆明市委拟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对外宣传工作，编制购买服务计划如下：
1、 项目名称
对外宣传
二、购买主体
单位名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昆明市委员会 
三、主要内容
协助完成共青团昆明市委对外宣传工作
四、预算资金
（1） 项目金额：23.5万元。
（二）资金来源：思想意识形态建设经费 17.3万元；
              加强和改进共青团自身建设经费6.2万元。
五、承接标准
（一）承接商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成立的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具备各类线上、线下活动设计、策划和运营管理的资质，曾有官方新媒体客户端运营管理的经验。
（二）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①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②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③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④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三）在昆明市具有固定经营场所、工作人员、完善的专业服务团队且能提供良好的支持（及时上门服务）；
（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2014年1月1日至今，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目标要求
运用网络即时通讯、手机媒体等工具，逐步建立起传统手段和新媒体充分融合，多层次、广覆盖的引导动员体系，创新表达方式，用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在凝聚青年、传递青春正能量方面发挥良好的作用。
七、购买方式
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云南省2019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昆政办〔2019〕33号）：“部门集中采购目录之内且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在20万元（不含）以下，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之外且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在50万元（不含）以下的项目，不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由采购单位按照内控，财务制度执行”的规定，我单位拟按照内控，财务制度执行。
[bookmark: _GoBack]八、资金支付方式
按照签订购买服务协议内容支付服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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